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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上 半 年 ，全 市 环 境
执 法 系 统 共 向 公 安 部 门 移 送
行 政 拘 留 案 件 31 件 ，移 送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案 件 27 件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82.4% 、

28.6% 。”在 天 津 市 生 态 环 境
执 法 专 题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天
津 市 环 保 局 副 局 长 、新 闻 发
言 人 陆 文 龙 说 ，通 过 与 市 公
安部门、检察院、法院的密切
配 合 ，全 市 对 环 境 违 法 犯 罪
案 件 的 打 击 处 罚 力 度 进 一 步
加大。

本报讯 记者从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天津市
公安机关共侦破环境污染刑事
案件 53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72
人，破案数、打处数同比分别提
升 130%和 10%。同时，侦破环
境污染行政案件 63 起、行政拘
留 63 人，破案数、打处数同比
分别提升 530%和 385%。

天津市公安刑事侦查局副
局长路树强在介绍打击环境违
法犯罪工作情况时说，今年以
来，全市各级公安机关不断深
化与检察院、法院的联系沟通，
持续加强与环保部门的执法协
作，稳步推进打击环境违法犯
罪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
衔接，持续向环境违法犯罪开
战，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效，重
点开展了 3方面工作。

一是精心部署打击环境违
法犯罪重点。市公安刑侦局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
天保卫战”为目标，通过组织召
开专项部署、案件会商、工作联
席等 20 余次专题会议，部署全
市刑侦部门开展了大气污染综
合整治攻坚战、今冬明春打击
整治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

“清水蓝天”专项行动等重点工
作。同时，全市各级公安机关
履职尽责，积极主动开展打击
环境违法犯罪工作，通过加强
破案攻坚、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后勤保障、队伍建设等多项
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全力构建专业力量打
击职业犯罪工作体系。尝试推
动派驻模式，在 2017 年 8 月市
公安局派员进驻市环保局成立
工作组的基础上，市公安刑侦
局积极尝试“公安机关派驻环
保部门工作组”模式，目前已将
静海区作为试点，由公安静海
分局派员进驻静海区环保局成
立工作组，会同市、区两级环保
部门进一步深化环境污染打击
治理工作。下一步，还将推动
全市各区公安机关采取派驻模
式，加大对全市环境违法犯罪
的打击力度。

建立执法协作机制，目前，
全市公、检、法、环保 4 部门已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联席会议和
联络员制度，并将此项制度充
分运用于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

实际侦办工作中，定期互通情
况，及时会商案件，形成工作合
力，深化协同治污。

强化执法能力建设，举办
全市公安机关环境污染刑事案
件现场采样工作培训班、公安
机关环境违法犯罪侦查业务培
训班，提升民警的专业理论和
业务技能水平。通过培养一批
专家型、复合型人才，不断提升
民警的执法办案水平，带动全
市整体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工作
迈上新台阶。

三是加大执法力度，始终
保持依法严打环境违法犯罪的
高压态势。2017 年底~2018 年
初，全市公安、环保部门联合组
织开展了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攻
坚战，联合检查涉污企业 176
家，现场整改 7 家，下达责令改
正决定书两家，约谈 21 家。期
间，通过对全市 186 台燃煤锅
炉进行专项执法检查，公安机
关成功侦破宝坻某供热站污染
环 境 案 等 两 起 大 气 污 染 环 境
案件。

组织开展今冬明春打击整
治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市
公安刑侦局设立工作专班，推
动全市刑侦部门持续用力，坚
持以打开路、以打促防，用铁腕
重拳强力震慑环境违法犯罪，
期间共破获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50 起，破获环境污染行政案件
22起。

持续深化水污染专项治理
行动，市公安局驻市环保局工
作组目前正在会同市环保局相
关部门对全市重点涉污企业进
行调研走访，通过主动发现问
题共同制定打击整治对策，充
分 运 用 好 行 政 和 刑 事 执 法 手
段，形成合力，确保全市水污染
治理工作取得预期成效。

路树强说，下一步，全市公
安机关将按照天津市委、市政
府和公安部的要求，认真贯彻
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坚
持铁腕治污，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和蓝天保卫战，通过强力推动
全市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工作迈
上新台阶，为建设天蓝、地绿、
水清、气洁的“美丽天津”做更
大贡献。 郭文生 任效良

本报讯 天津市高级人民
法院刑一庭庭长赵恒举在发布
会上通报了近年来全市法院环
境违法案件审判情况，数据显
示，2014 年~2017 年，全市法院
共审结犯污染环境罪案件 161
件，处理单位 13 个、自然人 291
人 。 2018 年 截 至 目 前 ，结 案
23件。

赵恒举说，近年来，全市法
院始终坚持对污染环境犯罪保
持高压态势，及时惩处了一批
犯罪案件和犯罪分子，为生态
文明建设和美丽天津建设提供
了坚强司法保障。在审判工作
中，全市各级法院始终坚持从
严惩处方针，突出打击重点，对
于犯罪手段恶劣、人民群众深
恶痛绝、社会影响严重的案件，
以及长期实施犯罪、经过行政
处罚后屡教不改、环保督查检
查中顶风作案等主观恶性深、
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坚
决依法从严、从快惩处。

在具体工作中，全市法院
贯彻落实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联
席会议制度和联络员制度，加
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的沟通交
流，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对案情疑难复杂或
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及时

进行通报、研判，共同形成了严
厉 打 击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的 工 作
合力。

同时，全市各级法院采取
庭审直播、人大代表及政协委
员旁听庭审、公开集中宣判、裁
判文书上网等多种方式，进一
步加大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审判
的司法公开力度，强化教育警
示效果，扩大环境污染犯罪审
判工作的社会影响。通过组织
联合培训、发布典型案例等形
式，进一步提升行政机关和侦
查机关的执法办案能力。积极
参与全市环境保护法制宣传活
动，通过法官讲法、以案说法，
引导和培养社会公众的环保意
识和法律意识。

赵恒举最后说，在今后的
工作中，全市各级人民法院将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忠实履
行审判职能，主动将依法有效
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纳入到生态
文明建设和美丽天津建设的工
作当中，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
忧患意识、生态意识、责任意
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密各
项工作措施，用足用好法律武
器，为创建现代化生态宜居城
市、实现美丽天津建设的总目
标做出积极贡献。

郭文生 任效良

试点派驻模式打击犯罪行为
公安部门上半年侦破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53起

从严惩处主观恶性犯罪分子
各级法院 2014 年以来审结污染环境罪案件 184件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
任效良天津报道“近年来，市一
中院及辖区法院受理环境资源案
件呈现出 4 个特点，即案件数量
呈增长趋势、案件分布不均衡、案
件类型比较集中、隐性资源案件
增加。”发布会上，天津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苏庆松
从民事角度通报了全院及辖区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相关工作情况。

案件类型与投诉类型相近

苏庆松说，从市一中院及辖
区法院近年来环境资源审判情况
来看，就案件数量而言，年收案数
仍呈现环比增加趋势。就案件分
布而言，涉及西青、武清、蓟州等
区的环境资源案件明显高于其他
区，与各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
及全市整体城市工业布局有一定
关系。就案件类型而言，主要是
噪声污染、水污染和大气污染，而
这几方面引发的投诉同样在环保
部门受理、处理的环保投诉中占
据较大比例。

“此外，案由为环境污染责任

纠纷的案件仅为其中的一部分，
这类案件一目了然，但是，案由为
相邻关系、恢复原状之类的案件
同样涉及环境保护。”他举例说，
如在耕地上取土、在承包土地上
挖沟；乱砍滥伐、毁坏林地；毒水
毒气侵权，要求赔偿损失，恢复原
状等。“隐性环境案件与民生更是
密切相关，如化粪池外溢、毒水外
排污染河流，侵害渔业养殖户权
益等。”

做好交叉类案件审理

在谈到市一中院及辖区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的思路和探索时，
苏庆松说，一是要切实增强服务
保障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明确环境资源审判

机构受案范围，加大学习和培训
力度，实现审判机构规定化、专业
化和制度化。

二是要切实审理好刑、民、行
政交叉类案件。做到依法严惩各
类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违法犯罪
活动与民事保护、依法行政类案
件有机结合；既要做到罪刑法定，
又要注重惩治、赔偿、教育和预防
并重。

三是正确把握环境侵权的特
点，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
则。界定环境侵权案件范围为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种形式，针
对侵害方式的复合型、侵害过程
的复杂性、侵害后果的隐蔽性和
长期性的特点，准确适用归责原
则。依法保障环境权益和环境公
共利益，追究污染环境、破坏资源

的民事责任，促进生态环境修复
改善和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四是推进机制创新，探索环
境资源审判新理念新模式新做
法。完成《关于天津市环境资源
类案件审理情况及疑难法律问题
的调研》；在市高院的指导下，适
时推动专业技术问题鉴定，协作
建设环境资源审判技术专家库；
探索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落地，探
索研究生态恢复性司法机制。

建立一个平台、四项制度

最后，苏庆松还介绍了市一
中院与市环保局、市公安局等相
关 部 门 建 立 协 作 联 系 机 制 的
情况。

2018 年年初，为有效应对环

境资源审判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
题，环境资源审判部门逐步将绿
色司法的端口前移，加强与环境
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在法
律层面上推动化解环境保护问
题，与市环保局建立了协作联系
机制，包括建立一个平台、四项制
度。一个平台是指协调沟通平
台，即通过专题会议、日常联系业
务群组等方式，从法院和行政部
门 两 个 维 度 出 发 ，完 善 协 调 内
容 ，搭建沟通平台，确保有事能
沟通、有问题能解决。四项制度
即建立信息反馈制度、业务共促
制度、案例通报制度、联合宣教
制度。

在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审判工
作中，市一中院加大与公安机关
的工作联系，建立健全以信息共
享、线索移送、案件协查、共同预
防、监督配合为主要内容的执法
与司法衔接机制，增强专项预防
成效，确保执法机关及时高效处
理环境案件，积极实现执法部门
统一的司法标准，提高环境资源
刑事案件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

编者按

天津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

院、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联合召开天津市生态环境执法

专题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 2018 年上半年全市生态环境执

法、打击环境违法犯罪、环境违法案件审判、环境资源审判和

环保、公、检、法联动等有关工作情况，并在会上分别回答了记

者提问。

今年以来，天津市环保、公、检、法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联动联防、形成合力，持续保持生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取

得了明显成效。

天津持续出重拳严打环境违法行为
上半年立案 2357 起，下达处罚决定 2145 起、责令改正决定 1990 起，共处罚款 8009 万元

今年以来，全市环境执法系
统还开展了一系列环境执法专项
行动，出重拳打好四大战役。

一 是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主要开展燃煤锅炉执行特别
排放限值、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工业企业错峰生产等专项检查。

二是水污染防治“阵地战”。
主要开展加油站地下水污染防
治、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黑
臭水体周边工业企业排污情况排
查等专项行动。

三 是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持 久
战”。重点组织未利用地非法排
污、涉酸及涉危险废物企业大排
查、限制进口类固体废物加工利
用企业执法等专项行动。

四是自然保护区监管“保卫
战”。开展“绿盾 2018”自然保护
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对中上元

古界、八仙山、古海岸与湿地等 3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青龙湾固
沙林等 5 个市级自然保护区进行
现场检查。

“目前环境执法部门更加专
注于对工业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
查处，也就是重在督企。”发布会
上，天津市环境行政执法总队队
长杨家辰在谈到今年上半年进行
的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时说，
当前市区两级环境执法部门名称
均由环境监察总队或支队改为环
境行政执法总队或支队。

“从名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
职责方面的转变。”杨家辰说，作
为市级环境执法部门，更加注重
统筹全市环境执法任务，聚焦重
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通
过抓大案、抓要案、抓督办，重点
打击案情疑难复杂、群众反映强烈、

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违法行为。
据陆文龙介绍，今年下半年，

天津市环境执法系统将全面贯彻
全国和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聚焦生态环境执法主责主
业，坚守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前
沿阵地。以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为
抓手，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
势。围绕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制定专项执法行动方案，
重点打击无证排污、超标排污、在线
监测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以联
合打击环境犯罪为重点，深化行政
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

同时，以环境执法队伍建设
为主线，争当生态环保铁军执法排
头兵。采取督查、实战、培训等形
式，持续提升执法能力。深化党风
廉政建设，打造一支勇于担当、善于
作为、清正廉洁的执法队伍。

为强化环保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当好环保
宪兵，天津市环保、公安、检察
院、法院建立了联席会商制度，
完善了沟通协调机制。其中，
环保、公安部门建立了紧密的
联动执法、联合查处、协同办案
机制。环保、公安、检察院和法
院则根据案情需要，及时联合
会商疑难复杂案件、沟通案件
证据界定、法律理解适用等难
点与关键问题。

今年 4 月 13 日，市环保局、
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高级法
院联合召开现场工作会，就进
一步强化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进行了工作部署。

同时，全市环境执法工作
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今年上
半年，全市环保部门共出动执
法人员 38856 人（次）、检查企
业 16364 家（次），立案 2357 起，
下达处罚决定 2145 起、责令改
正决定 1990 起，共处罚款 8009
万元，实施按日连续处罚两件、
查 封 扣 押 90 件 、限 产 停 产 12
件，其中出动执法人员、检查企
业、下达处罚决定、查封扣押数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14.1%、
23.3%、13.7%、34.3%。

今年上半年，全市环境执
法系统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

及其“四个配套办法”，适用按
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
产、移送行政拘留和移送环境
污染犯罪总数 162 件，较去年
同期增长 35%。

陆文龙说，今年上半年，全
市 环 境 执 法 工 作 得 到 持 续 加
强，通过突出 3 个过硬，切实提
升了环境执法能力。

一是政治过硬。全市环境
执 法 队 伍 牢 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切实增强“当好生态环保
铁军”的政治意识，全力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二是作风过硬 。 深 入 开
展“ 维 护 核 心 、铸 就 忠 诚 、担
当作为、抓实支部”主题教育
活 动 和 不 作 为 不 担 当 问 题 专
项整治，强化作风建设，落实责
任担当。

三是业务过硬。通过参加
生 态 环 境 部 环 境 执 法 专 业 培
训、大气污染强化督查，提高打
大仗的能力；通过参加“清废行
动 2018”等区域性执法行动，
提高打歼灭战的能力；通过调
研学习污染源在线监测违法、
环境污染违法犯罪等案例，提
高了打硬仗的能力。

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开展专项行动，打好四大战役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环境资源审判情况

隐性环境资源案件增加

六起环境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2018 年 5 月，环保、公安执法人员对王某某塑料加工点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加工
点热熔编织袋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大部分无组织排放，小部分经水洗设备排放至厂房东
侧的无任何防渗措施的边沟内，排放废气在边沟内凝结为油泥状物质。加工点清洗废
编织袋产生的废水直接排放至厂房东北侧的渗坑内。经监测，这一加工点厂界恶臭超
标、外排污水超标、油泥状物质内含有毒物质。依据相关法律解释，加工点涉嫌通过渗
坑排放有毒物质。目前，公安机关已对王某某进行了刑事拘留，并对 7 名相关责任人进
行了行政拘留。

2018 年 2 月，市公安刑侦局会同天津市环保局在燃煤锅炉专项执法检查中发现宝
坻某供热站存在以逃避监管的方式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嫌疑。3 月 1 日，市公安刑侦
局组织公安宝坻分局会同市环保局对这一供热站进行了突击检查，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名。经查，供热站为节省开支，规避环境监管，多次非法擅自关闭供热站的大气污染源
在线监测设备，大量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郭文生 任效良

◆本报记者郭文生
见习记者任效良

2018 年 4 月，环保、公安执法人员对晟森化工现场检查时发现，企业私设暗管将生
产废水排放至厂院北侧沟渠内。经监测，暗管内污水锌含量超标。依据相关法律解释，
企业涉嫌私设暗管排放有毒物质。目前，公安机关已将 4 名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违法
行为人刑事拘留。

2018 年 6 月，环保、公安执法人员对英力科技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企业将属于危
险废物的 400 余桶反应釜残留物废液漏至厂区内的裸露地面和南侧的边沟里。依据相
关法律解释，企业涉嫌通过渗坑排放有毒物质。目前，公安机关已将 4 名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的违法行为人刑事拘留。

武清区王某某塑料加工点利用渗坑排放有毒物质案

天津英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利用渗坑排放危险废物案

天津晟森化工有限公司私设暗管排放有毒物质案

2017 年 8 月，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破获“8.24”污染环境案，
现场查扣 500 余个盛有危险废物的白色塑料桶。经环保部门鉴定，桶内溶液 pH 值均小
于 2，系强酸，属危险废物。经查，天津某电子科技公司田某某等主要负责人在明知王
某某等人没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情况下，为减少运营开支，将公司生产中产生的废酸液
非法交由王某某等人进行非法处置。

2017 年 10 月，市公安刑侦局会同武清分局侦破谢某某等非法倾倒废酸系列污染环
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经查，自 2017 年 5 月，谢某某等 3 名犯罪嫌疑人相互勾结，
将位于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的某带钢厂、灌装厂产生的 1000 余吨废酸液运输至天津武
清区等多地进行非法倾倒，严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源。

宝坻某供热站污染环境案

武清谢某某等非法倾倒废酸系列污染环境案

津南“8.24”污染环境案

图为天津市生态环境执法专题新闻发布会。 张帅帅摄


